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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9D_9E_E7_8E_B0_E9_c46_540153.htm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2

年3月1日颁布了《企业债务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对于债务重组业务，会计上应按债务重

组准则进行账务处理，税收上应按《办法》规定的原则办理

。下面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为例说明。 例：甲企业

于2000年1月1日销售给乙企业一批材料，价值400000元（包括

应收取的增值税），乙企业于2000年10月31日尚未支付货款

。由于乙企业发生财务困难，短期内不能支付货款。经与甲

企业协商，甲企业同意乙企业以一批产品偿还债务。该批产

品的账面价值250000元，公允价值300000元，公允价值等于计

税价。增值税税率为17％。甲企业对该项应收账款提取坏账

准备20000元。假设债务重组过程中未发生相关税费。 1.甲企

业账务处理： 借：原材料329000 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进项

税额）51000（300000×17％） 坏账准备20000 贷：应收账

款400000 税务处理：（1）《办法》第四条规定，债务人以非

现金资产清偿债务，债权人取得的非现金资产，应当按照该

有关资产的公允价值（包括与转让资产有关的税费）确定其

计税成本，据以计算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固定资产折

旧费用、无形资产摊销费用或者结转商品销售成本等。 原材

料计税成本是351000元（300000＋51000），而会计成本

是329000元，因此应予本年或以后若干年度调减所得额

为22000元（351000－329000）。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（2）《办

法》第六条规定，债务重组业务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让步，



包括以低于债务计税成本的现金、非现金资产偿还债务等，

债权人应当将重组债权的计税成本与收到的现金或者非现金

资产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，确认为当期的债务重组损失，

冲减应纳税所得。 这里重组债权的计税成本是应收账款与坏

账准备的差额，即为380000元，非现金资产公允价351000元，

应调减应纳税所得额相当于债权人的债务重组损失是29000元

。 综上，甲企业合计应调减所得额合计是51000元。 甲企业

领用该批原材料生产的产品，最终应减去29000元差异额来确

定甲企业产成品计税成本。在实际操作中，对于既有已销产

品，又有库存产成品的情况，在年终申报企业所得税时，应

按“比例分摊法”计算调整当期应纳税所得额。如果甲企业

是商业企业，换回的库存商品用于直接对外销售，则可以按

照已销商品占该批商品的比例调整应纳税所得。纳税人应当

按照债务重组换入存货的品种（或类型）、数量、会计成本

、计税成本、领用、销售时间等项目进行备查登记，为年终

准确办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奠定基础。在实际操作中，为

简便起见，对于存货计税成本与会计成本之间的差额，也可

以一次性调整，而无需按“比例分摊法”计算。 2.乙企业账

务处理： 借：应付账款400000 贷：产成品250000 应交税金应

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51000（300000×17％） 资本公积其他

资本公积99000 税务处理：《办法》第四条规定，债务人以非

现金资产清偿债务，除企业改组或者清算另有规定外，应当

分解为按公允价值转让非现金资产，再以非现金资产公允价

值相当的金额偿还债务两项经济业务进行所得税处理，债务

人应当确认有关资产的转让所得或损失。 《办法》第六条规

定，债务重组业务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让步，包括以低于债



务计税成本的现金、非现金资产偿还债务等，债务人应当将

重组债务的计税成本与支付的现金金额或者非现金资产的公

允价值（包括与转让非现金资产相关的税费）的差额，确认

为债务重组所得，计入企业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中。因此： 

（1）乙企业按公允价转让非现金资产应调增所得额＝公允价

值－账面价值＝300000－250000＝50000（元）； （2）乙企业

以公允价300000元加上应当支付的税费51000元偿还400000元

，应调增所得额＝400000－（300000＋51000）＝49000（元）

； （3）以上合计调增应纳税所得额＝50000＋49000＝99000（

元）。在实际操作中，债务人以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时，只

需将“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”的金额直接调增应纳税所得

额即可。 需要注意的是，以非现金资产抵偿债务还涉及下列

流转税问题： 1.以不动产抵偿债务，应视同销售不动产，按

规定缴纳营业税。其中，自建的不动产应以抵偿债务的金额

作为计税依据，对于外购的不动产，按照财税［2003］016号

文件的规定，应以抵偿债务的金额扣除买价后的差额作为计

税依据。 2.以设备、小汽车等固定资产抵偿债务，应视同销

售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进行税务处理。根据财税［2002］29号

文件规定，如果售价低于原价，则应免征增值税，如果售价

高于原价，则应适用4％的征收率并减征50％。 3.如果是以原

材料、产成品等抵偿债务，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

》第四条的规定，应视同销售缴纳增值税，如果属于自产应

税消费品，还需按规定缴纳消费税。国税发［1993］156号文

件规定，纳税人用于抵偿债务的应税消费品，应当以纳税人

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作为计税依据计算消费税。

4.凡缴纳上述“三税”，均应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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